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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承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局長之命，綜

理會務， 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三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行車事故現場勘查及報告。  

          二、行車事故事證之蒐集、分析及鑑定。  

          三、鑑定會議之召開及鑑定意見書之製作。  

          四、行車事故案件覆議資料之提供。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六人至十人，由本局就具有下列專長之專家、

學者遴聘之；其中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一、具有行車事故鑑定相關領域之技師證照者，或專業技

術及能力足被公眾信賴之專家，且為非相關主管機關

(含交通執法、交通管理、交通工程、道路工程、公路

監理等)之現職人員。 

          二、現任或曾任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具交通管理、交

通工程、道路工程、汽車工程、機械工程或法律專長

之專（兼）任教師。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行聘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五條  本會每週召開委員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始得為之，委員

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邀請

有關機關或專業人員列席提供意見。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主任委員或委員對於鑑定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

迴避，不得參與鑑定。 

第六條  本會置秘書、技士、組員、技佐、助理員、書記。 

第七條  本會置會計員，由桃園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任，依法辦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八條  本會置人事管理員，由桃園市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九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條  主任委員出缺於繼任人員到任前，由本局轉陳桃園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派員代理之。 

          主任委員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秘書代理。 

第十一條  本會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本會

擬訂，報本局轉陳本府核定；乙表由本會訂定，報本局核定；

丙表由本會訂定，報本局備查。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委 員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委 員   （六）－（十）  

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

職等暫列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組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會 計 員   （一）  

人事管理員   （一）  

合              計 
六 

（八）－（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效。 

 



考試院或銓敘部歷次修正意見 

一、考試院 109.09.07 考授銓法五字第 1094967033號函 

組織規程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置會計員、人事管理員，惟未訂定政風

業務辦理情形相關規定一節，查有關機關組織法規未明定政風業務兼

任(辦)規定涉及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政風條例)疑

義，前經銓敘部書函詢法務部及洽其表示略以，各機關均有政風業務，

不因有無政風機構而異，又組織法規訂定有關兼任政風員規定與政風

條例有違等語。茲以該會組織規程訂有置會計員、人事管理員之規定，

為期適用有據，請於下次修編時考量政風業務辦理情形，參考人事、

會計業務兼辦之體例，審酌於組織法規訂定政風業務兼辦之規定，附

為敘明。 


